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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1名为职工代

表监事，由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为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公司于2020年3月2日在公司办公室二楼召开职工大会，会议应到

职工代表12人，实到职工代表12人，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经与会职工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12票一致同意选举石珊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其将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3月3日

附件：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石珊女士，199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曾任公司财务部总帐辅助，现任公司

资本运营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

石珊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其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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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3月0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济川药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5,650,0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63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曹龙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曹伟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向下修正“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5,332,387 98.2076 10,313,781 1.7916 3,900 0.0008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济川转债” 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5,490,987 98.2351 10,152,181 1.7636 6,900 0.0013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338,124 99.7720 1,245,244 0.2163 66,700 0.0117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338,224 99.7721 1,245,144 0.2163 66,700 0.0116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349,624 99.7740 1,229,844 0.2136 70,600 0.0124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348,824 99.7739 1,225,644 0.2129 75,600 0.0132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335,819 99.7716 1,250,649 0.2172 63,600 0.0112

8、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独立董事现场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335,924 99.7717 1,238,544 0.2151 75,600 0.0132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3,882,424 99.6929 1,702,744 0.2957 64,900 0.011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0.01 选举曹龙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72,199,070 99.4005 是

10.02 选举曹飞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71,950,191 99.3572 是

10.03 选举黄曲荣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73,190,198 99.5726 是

10.04 选举刘俊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73,183,201 99.5714 是

11.0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1.01 选举姚宏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3,249,502 99.5829 是

11.02 选举卢超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3,226,204 99.5789 是

11.03 选举朱四一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3,238,972 99.5811 是

12.00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2.01 选举孙荣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572,824,563 99.5091 是

12.02 选举周新春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573,117,259 99.560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向下修正“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1,736,569 14.4062 10,313,781 85.5613 3,900 0.0325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相关事

宜的议案

1,895,169 15.7219 10,152,181 84.2207 6,900 0.0574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742,306 89.1163 1,245,244 10.3303 66,700 0.5534

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742,406 89.1171 1,245,144 10.3295 66,700 0.5534

5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753,806 89.2117 1,229,844 10.2025 70,600 0.5858

6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753,006 89.2051 1,225,644 10.1677 75,600 0.6272

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10,740,001 89.0972 1,250,649 10.3751 63,600 0.5277

8 关于制定《独立董事现场工作制度》的议案 10,740,106 89.0980 1,238,544 10.2747 75,600 0.6273

9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10,286,606 85.3359 1,702,744 14.1256 64,900 0.5385

10.01 选举曹龙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603,252 71.3711

10.02 选举曹飞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354,373 69.3064

10.03 选举黄曲荣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594,380 79.5933

10.04 选举刘俊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587,383 79.5352

11.01 选举姚宏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653,684 80.0853

11.02 选举卢超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630,386 79.8920

11.03 选举朱四一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643,154 79.9979

12.01 选举孙荣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9,228,745 76.5600

12.02 选举周新春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9,521,441 78.98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1-9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10.01-12.02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1-6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

的2/3以上通过。

3、持有“济川转债” 的股东需回避表决议案1-2。

4、本次会议议案均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孙继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济川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济川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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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

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相关资料于2020年2月25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3月2日在济川药业办公大楼十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姚宏先生、卢超军先生、朱四一先生

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曹龙祥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候选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曹龙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曹飞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黄曲荣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曹飞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任期三年， 自2020年3月2日起至

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已就公司聘任总经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聘任刘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张建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周其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严宏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已就公司聘任上述副总经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四）《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吴宏亮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已就公司聘请财务总监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五）《关于聘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的议案》

聘任史文正先生担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已就公司聘请人力资源总监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曹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已就公司聘请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李瑛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朱四一先生、姚宏先生、黄曲荣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朱四一先生担任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的资格。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姚宏先生，卢超军先生、曹飞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姚宏先生担任召集人，任期与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的资格。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姚宏先生，卢超军先生、曹飞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姚宏先生担任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的资格。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曹龙祥先生、曹飞先生、黄曲荣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曹龙祥先生担任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的资格。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十二）《关于确定向下修正“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定向下修正“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日

报备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选聘的独立意见。

附件：

曹龙祥先生，195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高级经济师，江苏省第十二届

人大代表。曾任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江苏银杏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蒲地蓝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济川药

业集团江苏口腔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药品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济康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济源医药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济川药业集团江苏银杏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蒲地蓝日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济川药

业集团江苏口腔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院执行董事、 泰州市为你想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济

川药业集团药品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济康医药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泰兴市人医新特药房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宝塔水泥有限公司监事。

曹飞先生，198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曾就职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曾任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济源医药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天济药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济川药业集团泰兴市济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济川康煦源保健品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济川（上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济嘉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宁波济嘉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黄曲荣先生，196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江苏济川制

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

事长、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刘俊先生，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曾任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综合处

主任科员、副调研员、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泰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社会处副处长、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中共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姚宏先生，197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办公

室副主任。 现任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松树铭志（上

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超军先生，197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曾任职于上海何正大律师事务

所，曾任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职于上海嘉坦律师

事务所。

朱四一先生，196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皖北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财务部主任会计师、副部长，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张建民先生，197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其华先生，196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严宏泉先生，196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江苏济川制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宏亮先生，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山西振东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邯郸摩罗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苏济川制

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史文正先生，197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曾任青岛华狮化工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上海联合纵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济川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曹伟先生，男，1986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 曾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济

嘉投资有限公司经理、宁波济嘉投资有限公司经理、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贞信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曹伟先生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523-89719161

传真：0523-89719009

邮箱：caowei@jumpcan.com

地址：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李瑛女士，198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2012年7月至2015年8月任职于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201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资本运营中心投资经理、宁波济嘉投资有限

公司监事。 李瑛女士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523-89719161

传真：0523-89719009

邮箱：liying@jumpcan.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半夏路188号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15

转债代码：

110038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

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相关资料于2020年2月25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3月2日在济川药业办公大楼十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孙荣召集并主持。

（五）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孙荣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 自2020年3月2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时

止。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孙荣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3月3日

报备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

孙荣先生，195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政工师。曾任江苏济川制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现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济川药业集团江苏口腔健康

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济川药业集团江苏银杏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江苏蒲地蓝日化有限公司监事、

济川药业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江苏蒲地蓝药妆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江苏济康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监事、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西藏济川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16

转债代码：

110038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38.81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25.50元/股

●济川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0年3月4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13日公开发行了84,316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 根据《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

债募集说明书》” ）的向下修正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

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

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公司A股普通股股价已出现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即31.048元/股）的情形，已满足《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

二、修正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济川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济川转债” 的转股价格；2020年3月2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济川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济川转债” 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议案》；2020年3月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经审议表决，济川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25.50元/股。

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鉴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25.496元/

股，股东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23.672元/股。因此，本次向下修正后的“济川

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人民币25.496元/股。

综上，董事会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结合公司情况，决定将“济川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人民币38.81元/股向下修正为人民币25.50元/股。

2020年3月3日，“济川转股” 暂停转股（转股代码：190038），济川药业股票（股票代码：600566）和

“济川转债”（可转债代码：110038）正常交易。 自 2020年3月4日起，“济川转债” 转股价格由38.81元/

股调整为25.50元/股，并于同日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603185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

2020-013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日：2020年2月28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96.5万股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机数控”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1月1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公司完成了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19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无锡上机数控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黄建康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就公司第一期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无锡上机数控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无锡上机

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出具

了关于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核查意见。

3、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通过公司内部张榜的方式公示了《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19年12月30日起至2020年

1月8日止，时限不少于10天。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司监事会发表

了《关于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0年1月14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锡上机数控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无锡上机数

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同日披露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年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就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1、授予日：授予日为2020年1月17日。

2、授予数量：授予数量为196.5万股。

3、授予人数：授予激励对象68人。

4、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2.0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例

王进昌 副总经理 3.00 1.53% 0.02%

季富华 副总经理 3.00 1.53% 0.02%

庄柯杰 董事会秘书 3.00 1.53% 0.02%

王泳 财务总监 3.00 1.53% 0.02%

小计 12.00 6.11% 0.07%

核心骨干员工

（含子公司，64人）

184.50 93.89% 1.05%

合计 196.50 100% 1.11%

三、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

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12

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

偿还债务。

（3）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解除限售的该期

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2月20日出具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大华验字[2020]000054号）：截至2020年2月18日止，上机数控已收到陈静亚等68人实际认购股份

196.50万股，以货币缴存认股款人民币2,367.825万元。 其中：货币出资2,367.825万元，于2020年2月18

日前缴存上机数控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立的人民币存款帐户内。 其中： 实收资本

（股本）人民币196.50万元，余额人民币2,171.32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五、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6.5万股，登记完成日期为2020年2月28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杨建良 77744604 44.07 - 77744604 43.59

杭虹 33957000 19.25 - 33957000 19.04

杨昊 1943396 1.10 - 1943396 1.09

李晓东 210000 0.12 - 210000 0.12

董锡兴 210000 0.12 - 210000 0.12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176,400,000股增加至178,365,000股，公司

控股股东杨建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杭虹女士、杨昊先生、李晓东先生、董锡兴先生持股数量不变，持股

比例发生变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1,628,000 74.62 1,965,000 133,593,000 74.9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772,000 25.38 - 44,772,000 25.10

股份总数 176,400,000 100.00 1,965,000 178,365,000 100.00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八、本次所筹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对于一次性授予分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其费用应

在解除限售期内，以对解除限售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

或费用，且该成本费用应在经常性损益中列示。 公司将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

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

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权益的授予日为2020年1月17日， 授予日收盘价格为29.59元/股，

基于授予日收盘价格进行测算，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196.50 3,446.61 2,142.09 922.09 367.32 15.11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 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十、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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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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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和2019年12月4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并于2019年12月6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08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9年12月6日，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购股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8）。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2月29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共

2,67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08%，最高成交价为8.3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97元/股，支付总金额

为21,796,87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2019年11月29日至12月5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的25%为12,224,875股。 公司在回购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以上股数。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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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2日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

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胡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人，代表股份489,960,0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204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89,579,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17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2人，代表股份38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9,953,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投资建设宝坻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扩建工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9,959,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冀蒙、施展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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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选举费敏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0年1月21日披露的《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近日，公司已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的

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费敏华先

生，《营业执照》其他登记项目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0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01月18日、2020年02月15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

取得了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除上述公司章程修订的事项外，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3月02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20-00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清算资金的

通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于近期收到深

圳市坪山区财政局转支付的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合计人民币134,226万

元。

上述收到的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款将提升公司现金流水平，有助于加快公司应收账款周转，

降低财务费用及公司资产负债率。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光大保德信安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欣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

信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2020年3月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

epf.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2-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日


